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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

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时代证券”）编制本报

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对外公布的《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

司企业债券 2019年年度报告》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

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新时代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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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本期债券概况及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

一、本期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

本期企业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[2014]989号文

件批准,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亿元公司债券。

二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

本期债券发行主要条款如下：

1、债券发行主体：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。

2、债券名称：2014年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企业债

券（以下简称：“本期债券”或“本次债券”）。

3、债券简称：14沪南汇债（银行间债券市场）、PR沪南汇（上

交所）。

4、债券代码：1480451（银行间债券市场）、124918（上交所）。

5、发行总额:本次发行企业债券的规模为人民币 15亿元。

6、债券期限及利率：本期债券为 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本期债

券票面年利率为 6.04%，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本期债券设

本金提前偿付条款，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、7 年末分别

按照 20%的比例等额偿付本金。

7、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：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。（1）通过承

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债券在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托管；（2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

行的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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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：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的方

式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机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

另有规定的除外）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（国

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公开发行。

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

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）；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

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（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。

9、发行期首日：2014年 8月 19日。

10、起息日：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，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

8月 20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。

12、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年至 2021年每年的 8月

20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）。

13、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至 2021 年的每年 8 月

20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）。

14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，分次还本，不计复利。本期

债券设本金提前偿付条款，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、7 年

末分别按照 20%的比例等额偿付本金。最后五个计息年度每年应付

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

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

15、本息兑付方式：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。

16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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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

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+,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

等级为 AA+。

18、债券债权代理人：发行人聘请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

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。

19、 上市交易场所：本期债券上市交易场所为银行间债券市场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。

20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拱极东路

（G1501-两港公路）新建工程项目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桥北堍-拱极

路）建设工程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-拱极路）大治河桥建设工程及横

新公路（周邓公路-浦东区界）新建工程项目。

三、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

发行人聘请了新时代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并签订了

《债权代理协议》和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。报告期内，新时代证

券严格按照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和约定，履行债权代理职责，

监督发行人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等可能影响本期债券兑付

的因素，在本期公司债券派息前与发行人确认债券付息的资金安排情

况，协助发行人编制付息公告及年度报告，较好地履行了债权代理人

的职责，为保护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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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发行人 2019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

一、发行人基本情况

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浦东新

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

公司名称：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西路 81号

法定代表人：祝应华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拾陆亿玖仟零肆拾玖万元

企业类型：全民所有制

设立时间：1994年 2月 16日

联系电话：021-58001881

传真号码：021-58001881

邮编：201300

经营范围：重大项目投资开发经营，土地开发，建筑工程承包，

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销售。 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

二、发行人 2019年经营情况

公司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型国有资产和公用事业经营主体，主

要从事浦东新区原南汇区域范围内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经营、建筑

工程承包等市政工程建设，包括区内道路交通、桥梁、地下管网、排

污排水等业务。为支持区内基础设施建设，浦东新区发改委 20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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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公司签订框架回购协议，对公司承建的市重大基建项目和市政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回购，协议约定待部分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

态时按项目预算的 15%支付回购收益，公司建设成本加上回购收益作

为公司当期该项目代建收入。

2019年度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。发行人 2019年全年实现

营业总收入 15,344.45万元，同比下降 18.92%。

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均来自于城市道路及景观项目代建收入，其他

业务收入来自于房屋租赁收入。2019年度，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

下降，主要原因系随着上海浦东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，政府代

建项目逐步减少，且报告期内完工移交给政府的代建项目较少所致。

三、发行人 2019年财务情况

发行人 2019年的财务报表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计，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中兴

华审字[2020]第 020295号）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非经特别说明，

均引自该审计报告。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，应当参照发行人

2019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。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发行人总资产 1,057,912.79 万元，降

幅 3.32%；净资产 835,402.56万元，增幅 0.30%，资产情况基本持平

未发生较大变动。

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

（一）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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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增减率（%）

资产总计 1,057,912.79 1,093,214.39 -3.32

负债总计 222,510.23 260,292.89 -14.52

所有者权益合计 835,402.56 832,921.50 0.30

（二）利润表主要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率（%）

营业收入 15,344.45 18,924.34 -18.92

营业成本 13,181.99 16,389.24 -19.57

利润总额 2,481.06 2,832.26 -12.40

净利润 2,481.06 2,832.26 -12.40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净利润
-2,133.87 -3,061.63 30.30

（三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19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率（%）

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,087.87 1,327.03 57.33

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,613.00 1,643.67 1,154.08

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35,436.00 -37,248.00 4.86

（四）营运能力财务指标

单位：年/次

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

应收账款周转率 8.59 10.96

存货周转率 0.015 0.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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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资产周转率 0.014 0.016

固定资产周转率 1.32 1.60

总资产周转率 0.013 0.016

（五）盈利能力财务指标

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

毛利率 10.43% 10.43%

总资产收益率 0.23% 0.25%

净资产收益率 0.30% 0.34%

（六）偿债能力财务指标

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

资产负债率 21.03% 23.81%

流动比率 8.52 8.32

速动比率 0.80 1.01

EBITDA（万元） 7,661.02 9,824.61

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.60 1.49

EBITDA全部债务比 0.13 0.11

贷款偿还率 100.00% 100.00%

利息偿付率 100.00% 100.00%

1、资产负债率=负债总额/资产总额*100%

2、流动比率=流动资产/流动负债

3、速动比率=（流动资产-存货）/流动负债

4、EBITDA=EBIT+折旧+无形资产摊销+长期待摊费用摊销

5、EBITDA利息保障倍数=EBITDA/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资本化利息支出）

6、贷款偿还率=实际贷款偿还额/应偿还贷款额*100%

7、利息偿付率=实际支付利息/应付利息*100%

8、毛利率=主营业务收入-主营业务成本)/主营业务收入×100%

9、总资产收益率=(净利润/平均资产总额)×100%

10、净资产收益率=(净利润/平均净资产总额)×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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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固定资产周转率=营业收入/平均固定资产净值；

12、流动资产周转率=营业收入/平均流动资产总额

13、应收账款周转率=营业务收入净额/应收账款平均余额。

14、总资产周转率=营业收入净额/平均资产总额

15、存货周转率=营业收入/存货平均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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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

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【2014】989号文件批准，发

行人于 2014年 8月 20日发行企业债券募集资金 15亿元，发行利率

为 6.04%，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148,275.00万元已于 2014

年 8月 22日汇入发行人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募

集资金监管专用账户（账号为 03010120030001232）。

二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
根据《2014年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企业债券募集

说明书》约定，发行人将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

于拱极东路（G1501-两港公路）新建工程项目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桥

北堍-拱极路）建设工程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-拱极路）大治河桥建设

工程及横新公路（周邓公路-浦东区界）新建工程项目。

按照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，发行人已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大部

分用于相关项目的建设，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具体使用情况如

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募集资金用途
项目总投资

拟使用募集

资金额度

实际使用募

集资金额度

募集资金占

项目总投资

比例

实际使用募

集资金占拟

使用募集资

金比例

拱极东路（G1501-两港公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
54,029.00 32,000.00 33,671.32 59.23% 105.22%

两港公路（大治河桥北堍

-拱极路）建设工程
95,950.00 57,000.00 56,659.06 59.41% 99.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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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港公路（大治河-拱极

路）大治河桥建设工程
28,002.00 16,000.00 15,000.00 57.14% 93.75%

横新公路（周邓公路-浦
东区界）新建工程

75,995.54 45,000.00 35,000.00 59.21% 77.78%

总 计 253,976.54 150,000.00 140,330.38 59.06% 93.55%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“14沪南汇债”所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

完毕，项目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拱极东路（G1501-两港公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情况

该工程西起学海路，东至两港大道，全长 6.34公里。道路按二

级公路标准设计。设计车速为 60km/h,道路设计荷载为 BZZ-100 标

准车，桥梁设计荷载为公路-I 级，抗震按地震基本烈度 7度设防。道

路按规划红线 40米，四块二慢的车道规模建设。路面采用沥青混凝

土。新建桥梁 5 座，箱涵 1道。敷设雨水管 DN600=DN1200共 11837

米。同时实施交通标志标线、护栏、照明、绿化等附属工程。

该项目工程现已完工投入使用，在办理结算审计中。本项目共计

发生投资 72,906.58 万元。

2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桥北堍-拱极路）建设工程情况

该项目南起大治河桥北堍（k1+020）,北至拱极路（k6+976）,全

长 5.956公里。建设跨线桥梁 1座（沪南公路），跨河桥梁 17座，

箱涵 3座。同时实施绿化、照明、交通标志标线等其他附属工程。

该项目工程现已完工投入使用，在办理结算审计中。本项目共计

发生投资 162,413.07 万元。

3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-拱极路）大治河桥建设工程项目情况

该项目南起临港新城 X9 路（K0+024）,北至两港公路（K1+020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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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长 996米。桥梁宽 35米，主桥跨径 342米，主、引桥梁总长度为

760米。

该项目工程现已完工投入使用，在办理结算审计中。本项目共计

发生投资 48,513 万元。

4、横新公路（周邓公路-浦东区界）新建工程建设项目情况

该工程项目位于浦东新区，南起周邓公路、北至浦东区界，道路

全长 4.16 公里，道路规划红线 35米。周邓公路至川周公路段按红线

35米、两侧各 5米绿化隔离带实施；川周公路至浦东区界段按红线

35米实施。主要工程内容：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（5座，其中 1座为

外环跨线桥）、雨污水工程、附属工程等。

该项目工程现已完工投入使用，在办理结算审计中。本项目共计

发生投资 44,267.99 万元。

发行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债券发行文件中的募集资金用

途相符，仅实际使用于各项目的募集资金与拟投入募集资金略有差

异。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余额 8,353.22万元。

三、专户运作情况

为方便募集资金的管理、使用及监督，公司在监管银行南京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设立专门的“监管账户”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

存储和划转使用。同时，公司在监管银行设立专门的“偿债账户”，用

于归集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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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偿债保障措施

一、偿债保障措施

（一）政府与公司签订框架回购协议

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亿元，全部用于拱极东路

（G1501-两港公路）新建工程项目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桥北堍-拱极

路）建设工程、两港公路（大治河-拱极路）大治河桥建设工程及横

新公路（周邓公路-浦东区界）新建工程项目，上述项目全部以投资

建设与转让收购（BT）方式运作，浦东新区发改委与公司签订框架

回购协议，明确了回购的时点和款项。

上述项目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收入为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

有力的收入保障。

（二）设立偿债专户

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建立偿债专户，并接受商业银行监管。发行人

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《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》，

委托其对该偿债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进行保管，并负责监管偿债保证

金账户内的资金归集与划付。新时代证券将督促发行人做好内部流程

管理和头寸调拨，保证在本期债券兑付兑息前 10个工作日将当期偿

付资金划入该专项偿债账户，并在兑付兑息日前 3个工作日将兑付兑

息款划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

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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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

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【2014】989号文件批准，公

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公司债券。公司于

2014 年 8月 20日发行本期债券，发行金额为 15.00亿元，票面利率

为 6.04%。

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4年 8月 20日，期限 7年，采用固定利

率，单利按年计息，计息期限自 2014年 8月 20日至 2021年 8月 19

日。本期债券附设提前还本条款，即自债券存续期第 3年起，逐年分

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

2019年 8月 12日，发行人刊登《2014年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

投资总公司企业债券 2019年付息及分期偿还本金兑付公告》。 2019

年 8月 20日，发行人支付了本期债券 2018年 8月 20日至 2019年 8

月 19日期间利息。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情况如下表所示。

单位：万元

本息兑付日期 期初本金余额 本金兑付/回售金额 利息支付 期末本金余额

2015年 8月 20日 150,000.00 0 9,060.00 150,000.00

2016年 8月 20日 150,000.00 0 9,060.00 150,000.00

2017年 8月 20日 150,000.00 30,000 9,060.00 120,000.00

2018年 8月 20日 120,000.00 30,000 7248.00 90,000.00

2019年 8月 20日 90,000.00 30,000 5436.00 60,000.00

javascript:openDetailWindow('http://news.windin.com/ns/bulletin.php?&type=1&id=87378106&t=1&device=pc&terminaltype=wft','','')
javascript:openDetailWindow('http://news.windin.com/ns/bulletin.php?&type=1&id=87378106&t=1&device=pc&terminaltype=wft','','')


2014年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企业债券债权代理人事务报告（2019 年）

17

第六节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鹏元”）已于

2020年 6月 17日出具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鹏信评【2020】跟踪

第【285】号 01。评级结论如下：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

总公司及其 2014年 8月 20日发行的公司债券的 2020年度跟踪评级

结果为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+，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

持为 AA+，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。该评级结果是考虑到公司外部环

境仍较好，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，公司债务水平较低，短期偿债

压力较小。同时中证鹏元也关注到了公司业务的可持续性存在一定的

不确定性，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弱等风险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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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

2019年度内，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，未

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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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节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

一、对外担保情况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不存在新增外担保事项。

二、未决诉讼或仲裁情况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不存在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。

三、相关当事人

报告期内，本期企业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

变动。

四、其他重大事项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不存在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情况；不存

在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情况；不存在超过

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；不存在作出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

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；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，发行

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

况；不存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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